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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沒有提前告知 ⾃⾏開房⾨ 事後要我們提早退租 請問⼤⼤我們該如何做
呢？

我跟我先⽣在新北租了分租套房，簽約時是仲介業者代理屋主與我們簽約還⼀位×⼩姐屋主的員⼯負責
收租，今年1⽉某天的早上11點多聽到房⾨外有兩三個⼈在說話因我感冒⼈不舒服，隱約聽到有⼈說什
麼晚上打⿇將什麼看廁所，我⼿機響了我按下靜⾳不理會我翻個⾝，突然聽到有⼈開我的房⾨，我爬了
起來因為頭暈⾛到床尾坐下，約兩分鐘⾨被打開了，我⽤⼒地說為什麼隨便開我的⾨妳們有通知我嗎妳
可以這樣做嗎？外⾯⼥⼦回應我說要查漏⽔她說她有打電話給都沒有⼈接電話。男⼈道要進來看我的廁
所，我沒有回答，外⾯的⼥⼦叫他不要進來，我轉⾝拿⼿機看訊息發訊給我先⽣問他×⼩姐有打給他嗎
？他回忙沒接只有⼀個訊息是×⼩姐發的內容＃樓下漏⽔要開⾨看⼀下是我們這樓。當下我有被嚇到⼜
感到不受尊重有什麼事情是要⾺上現在就要這樣做的，想起我們有群組為何不在群組裡告知呢？我發訊
給仲介問她誰是管理員她說是她，她說怎麼了嗎？我跟她說過程她說去瞭解⼀下狀況，她打來說這樓有
管線破壞掉漏到樓下，說房東要打掉牆壁要我們跟某房客提早退租壓⾦全退﹒.⼀句道歉都沒有，第⼀次
碰到無理可惡房東，請問我們要提出告訴還是拿兩個⽉的壓⾦去找房⼦﹒.請⼤⼤們給我們⼀點意⾒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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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可能涉及X⼩姐的侵⼊建物罪以及租賃契約爭議，應分別論述︰

 匿名（進階會員） 房⼦‧⼟地‧鄰居 ∕ 房屋租賃 2020-02-17 20:41

在租賃關係中，出租⼈應該提供租賃物並維持租賃物的使⽤收益狀態[1]，⽽承租⼈應該⽀付租⾦。

本案的爭議在於，房東可否以維修之⽬的，終⽌租賃關係？（⼀）

現⾏法僅賦予房東在承租⼈不⽀付房租的情況[2]（或其他法定事由）下，才可以終⽌契約。1.

因此，房東如有維修之必要，需要進⼊承租⼈的租屋處，則可本於所有權⼈的地位，進⾏維修（因為，
維修也是房東義務。）

2.

但房客沒有拒絕的權利[3]，房客唯⼀能夠主張的，就是⾏使終⽌權，亦即終⽌租賃契約。如果房客仍能
夠忍受租賃物遭受拆除，⽽無意願終⽌契約，則可請求⼀定程度的減少租⾦[4]。

3.

現⾏法允許出租⼈為了重新建築⽽終⽌契約（⼟地法第100條[5]），但重新建築應指稱拆除租賃物⽽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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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租賃契約，重新建築，終⽌租賃契約

⾏起造，⽽不包括拆除內部牆壁等維修⾏為[6]。

房東可能需要進⾏賠償的，以及提問者所感到不悅的事情，應指未經同意⽽進⼊房屋的⾏為。

該⾏為可能成⽴刑法第306條[7]之侵⼊建物罪（可參考，〈什麼是侵⼊住居罪？〉），以及成⽴⺠事侵
權⾏為。

（⼀）

此事與租賃關係無涉，應加以區分。（⼆）

   ⺠法第 423 條︰「出租⼈應以合於所約定使⽤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
，保持其合於約定使⽤、收益之狀態。」

[1]

   ⺠法第 440 條︰「承租⼈租⾦⽀付有遲延者，出租⼈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付租⾦，如承租
⼈於其期限內不為⽀付，出租⼈得終⽌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之總額，⾮達⼆個⽉之租額
，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契約。其租⾦約定於每期開始時⽀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個⽉時，始
得終⽌契約。租⽤建築房屋之基地，遲付租⾦之總額，達⼆年之租額時，適⽤前項之規定。」

[2]

   ⺠法第 429 條︰「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負擔。出租⼈為保存租
賃物所為之必要⾏為，承租⼈不得拒絕。」

[3]

   ⺠法第 435 條︰「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之事由，致租賃物之⼀部滅失者，承租⼈
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前項情形，承租⼈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的者，得終⽌契約
。」

[4]

   ⼟地法第 100 條︰「出租⼈⾮因左列情形之⼀，不得收回房屋。⼀、出租⼈收回⾃住或重新建築時
。」

[5]

   最⾼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789 號⺠事裁定︰「上訴⼈承租之系爭房屋既與⼟地利⽤價值顯不相當，
且將來新建建物對於都市市容之改善及⼟地利⽤貢獻程度較原有建物⼤，已有礙都市發展，如予重建
，⾃有利於公益，出租⼈即被上訴⼈主張依⼟地法第⼀百條第⼀款規定將系爭房屋收回重新建築，即
屬有據。」；最⾼法院 90 年台上字第 567 號⺠事判決「⼟地法第⼀百條第⼀款所謂出租⼈收回重
新建築，係以充分利⽤⼟地為⽬的，故祇須租賃物在客觀上有重建之必要者，出租⼈即得依該款規定
終⽌租約。」

[6]

   刑法第306條：「無故侵⼊他⼈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地或船艦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仍留滯者，亦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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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回答⼀（⼀）提到：「本案的爭議在於，房東可否以維修之⽬的，終⽌租賃關係？」 但
是我讀了問題，認為問題是「房客因為被無理對待，想終⽌租賃契約」，應該不是想詢問「房東
終⽌租賃關係」。 這題應該有2點要討論，您的回答都有提到了。 1. 房東⾏為是否成⽴侵⼊住
居罪 2. 房客可以此為理由要求終⽌租賃契約、返還押⾦、損害賠償（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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